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 年7 月25日

                                       府行救字第1050153784號

訴願人：00廢棄物清除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00   住址：台中市00區00里17鄰00路77巷10號

訴願人因資源回收事件，不服本縣埔里鎮公所105年4月12日埔鎮清字第1050008759號函通知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同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定。
2、 再按行政法院47年度判字第43號判例：「人民之提起行政爭訟，惟對於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行政處分，始得為之。所謂行政處分，係指官署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能發生公法上之效果者而言。是官署之行政處分，應基於公法關係為之，其基於私經濟之關係而為之意思表示或通知，僅能發生私法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對之如有爭執，應依民事訴訟程序訴請裁判，不得以行政爭訟手段，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55年度裁字第50號判例：「人民不服官署之處分，固得循行政爭訟程序，以求救濟，但官署基於私法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則屬私法上之行為，不得視為基於公法上權力服從關係之處分，人民對之有所爭執，應向該管民事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非訴願及行政訴訟所能解決。…」、59年判字第79號判決意旨略為：「被告官署之通知，係說明該事件之真相及處理之經過，（下略），是項通知，雖為行政官署行政行為，但非行政處分，既不違法，更無損害原告之權益，原告對之提起行政爭訟，自為法所不許。」合先敘明。
3、 卷查本縣埔里鎮公所97年間與訴願人簽訂「南投縣埔里鎮公所變賣資源回收物契約書」，履約期限自97年9月1日至98年12月31日止，承包金額新台幣每公斤壹元陸角，嗣經審計部台灣省南投縣審計室抽查，發現訴願人履約期間有可歸責事由違反契約情形，造成本縣埔里鎮公所權益損失，應補繳退垃圾費用3162992元，及99年1月至8月逾期繳納變賣回收物貨款之逾期違約金567722元，業經調解程序訴願人迄未履行應繳回前揭款項，本縣埔里鎮公所爰依105年4月12日埔鎮清字第1050008759號函通知訴願人15天內補繳退垃圾費用3162992元及99年1月至8月逾期繳納變賣回收物貨款之逾期違約金567722元，訴願人不服，於同年4月12日向本縣埔里鎮公所提起訴願，案經本縣埔里鎮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4、 查本縣埔里鎮公所與訴願人簽訂「南投縣埔里鎮公所變賣資源回收契約書」，其中第16條異議及申訴約定：「廠商對於招標、審標、決標、履約或驗收之爭議，得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第17條合意管轄約定：「如因本合約發生爭議而涉訟，甲、乙雙方同意由台灣南投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內容觀之，核其性質係屬私法契約之法律關係，是其因該契約權利義務履行上所生之爭議即屬民事糾葛，本應循民事訴訟程序尋求救濟，本縣埔里鎮公所105年4月12日埔鎮清字第1050008759號函通知訴願人15日內繳納系爭款項，倘訴願人未於期限內繳納，將循司法程序辦理追償，亦屬單純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尚未損及訴願人任何權益，在法律上無何種效果之發生，積極或消極之行政處分均不存在，人民自不得對該項通知提起訴願，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均有未合，本件訴願程序顯不合法。

5、 本件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5年7月25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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